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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公示

（一）绿色集约发展

2019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意见指出一定要坚持

绿色集约发展， 鼓励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再次重申要加快推进西部地区绿色发展。

（二）创新提升发展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

西部地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创新发展成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三）高效益质量发展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西藏。中央将继续加大对四省涉藏工作的

支持力度，帮助涉藏州县改善基础设施、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特色产业，让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2021

年 11 月，商务部印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2021 年版）》，考核办法中明确指出要强化国家级经

开区高质量发展导向。高效益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拉萨经开区发展的关键词。

本次规划范围为经开区全部区域，总面积 680.03 公顷，分为 A、B 两个片区。其中：经开区 A 区北至金珠西路、东至林琼

岗路-河堤路、南至堆龙德庆河、西至拉贡公路， 总面积 357.47 公顷； 经开区B 区北至波玛路、东至拉贡公路、南至园区南路、

西至军事铁路线东侧，总面积 322.56 公顷。

（一）规划定位

经济发展主阵地，对外开放主窗口，科技创新主战场，产业发展集聚区，生态文明示范区，民族团结模范区。

（二）产业发展

经开区应坚持以净土健康产业为主导，巩固提升园区作为“西藏净土健康产业发展引领区”的地位，以节能环保、新能源

和新兴信息产业为战略新兴培育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产业，促进园区产城融合发展，引导经开区产业创新提升，打造以

“高端特色、开放创新、生态和谐”为目标的典范样板区。

（三）发展目标

1、经济发展目标

规划预测到 2025 年，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20 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12%，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数量增至 15 家，经开

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8%， 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20%。主要经济指标、经济实力、GDP 总量走在全区最前

列，确保招商引资水平、产业发展水平、创新驱动能力、体制机制水平、就业增收能力、节能降耗以及环境保护都走在全区最

前列。

规划预测到 2035 年，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00 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10%，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数量增至 50 家，经开

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4.5%， 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40%。力争到 2035 年， 经开区建设成为生态环保、用地

集约、产出高效、创新活跃的高质量发展工业园区。

2、社会发展目标

在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基础上， 创造良好的生活、工作环境。按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提高经济经开区文化、

教育、科技各项事业的建设水平，塑造良好的经开区文化氛围，树立现代化经开区文明的新形象。

3、开发建设目标

将经开区建设成为净土健康产业发展引领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区，打造与产业发展规模

相匹配，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综合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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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绿色低碳目标

构建低碳高效的产业结构体系， 推动经开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降低煤炭、成品油等传统能源的比重。

（一）空间布局结构

规划结合水系、主要道路等空间要素，梳理经开区整体功能结构，在空间上形成“一带三轴，四心六片”的布局结构。

一带：以堆龙德庆河、流沙河为主要纽带，串联经开区 A、B 两区，集中打造生态景观带。

三轴： 以拉贡公路-波玛路为主要发展轴线， 串联经开区与拉萨老城区； 以滨河路、拉青路为次要发展轴线， 串联堆龙新城、

和河西片区，总体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四心： 包括东西两片综合服务中心、创研服务中心， 重点为园区提供配套支撑及创新服务。A 区综合服务中心依托现状经开

区管委会、结合周边布置的总部经济等产业形成经开区的中心， B 区则强调与规划中的堆龙新城进行衔接， 结合波玛路、拉青路

等主要交通通道以及乃琼镇政府、规划商业用地等设施， 布置商业、金融、贸易、文化等功能， 成为经开区 B 区的中心。A 区创

研服务中心结合二月田园等特殊用地未来腾退的机遇，引导园区创新功能集聚发展，重点承担园区创新孵化功能，构建园区创

新服务体系，集中打造创新服务中心。保留 B 区工业中心，进一步优化提升创新孵化平台，促进园区创新用地集聚发展。

六片： 包括 A 区综合服务片区、B 区综合服务片区两大服务片区、A 区净土健康产业片区、B 区战略新兴产业片区两大产业

片区、B 区商贸物流片区以及 A 区市政集中配套片区，各片区应重点进行园区风貌整治和特色提升，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二）用地构成

经开区总用地面积 680.03 公顷， 全部为城镇建设用地。其中： 居住用地面积 51.71 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7.60%； 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36.68 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5.39%；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93.70 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3.78%；

工业用地面积 286.59 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42.14%； 仓储用地面积 16.30 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2.40%； 交通运输用地面

积 110.37 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16.23%； 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25.38 公顷， 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3.73%；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

积 54.73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8.05%；特殊用地面积 4.58 公顷，占城镇建设用地的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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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6.68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5.39%。

（一）机关团体用地

规划机关团体用地 9.91 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1.46%。保留现状中铁十二局、乃琼镇政府、授时中心和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西藏分中心），用地面积共 4.70 公顷。保留经开区管委会，总占地面积 5.21 公顷。

（二）文化活动用地

规划文化活动用地 4.69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69%。规划在 A 区拉贡公路以东、林琼岗路以北布置图书与展览设施 1

处，用地面积 3.25 公顷。规划在 B 区拉青西二路以西、波玛路以南布置文化活动中心 1 处，用地面积 1.45 公顷。

（三）教育用地

规划教育用地 18.54 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2.73%。其中中等职业教育用地 1.5 公顷， 占规划建设用地的 0.22%； 中小学

用地 7.45 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的 1.10%。

现状保留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和 3 所小学，即姜昆黄小勇希望小学、乃琼镇中心小学和经开区小学。拉萨农校已经迁移至其

他区，原规划用地做其他用途。中学可与堆龙德庆区共用堆龙德庆区中学，位于青藏铁路以北，团结路以西。

现状保留教育用地一览表

名称 位置 面积（公顷）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拉青东一路以西，乃岗路以北 1.5

拉萨农校 拉青西二路以东、乃岗路以南 9.59

姜昆黄小勇希望小学 林琼岗路以西，堆龙大道以南 1.56

乃琼镇中心小学 拉青路以东，波玛路以南 3.48

经开区小学 拉青西二路以西，乃岗路以南 2.41

（四）医疗卫生用地

规划基层医疗卫生设施用地 0.75 公顷， 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11%。规划保留乃琼镇卫生院， 位于拉青西一路以西， 波玛路

以南。规划依托乃琼镇卫生院，打造具备医疗、预防、保健、康复、 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指导等六项职能的规范化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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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福利用地

规划社会福利用地 2.77 公顷，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41%。保留现状 SOS 儿童村，位于拉贡公路以西，拉青东四路以南。

（六）工业邻里中心

为解决园区基本生活服务需求， 持续完善园区设施配套水平， 规划于经开A、B 区各设置一处工业邻里中心， 集中承担商业

服务、工业生产配套、文化休闲、卫生服务等便民服务职能，为园区企业职工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服务。

经开区 A 区工业邻里中心结合勤昆实业设置，位于林琼岗路以东、广州路以北，不再单独占地；经开区 B 区结合文化活动

用地设置，位于波玛路以南、拉青西二路以西。

工业邻里中心配套设施设置规定表

项目 配建要求 备注

工业配套

小型商务会展 宜独立设置

多功能会议厅 可联合建设

技术培训 可联合建设

商业服务

购物超市 可联合建设

餐饮娱乐 可联合建设

菜市场 可联合建设

便利店 可联合建设

文体休闲

公共活动室 可联合建设

影院 可联合建设

运动场 宜独立设置

绿地 宜独立设置

公共服务

医疗服务室 宜独立设置

药店、书店 可联合建设

银行 可联合建设

文化活动室 可联合建设

生活配套
人才公寓 可联合建设

工人食堂 可联合建设

备注： 为应配建的项目； 为根据实际情况按需配建的项目。

(一)绿地规划指标控制

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54.73 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的 8.04%。

1、公园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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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公园绿地 2.81 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的 0.41%。

2、防护绿地

规划防护绿地 51.91 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的 7.63%。

(二)绿地景观体系

构建“一带、三廊、多点”的绿地与开敞空间体系。

一带：堆龙德庆河滨河景观带。结合堆龙德庆分区规划，以堆龙德庆河为休闲游憩景观带，打造滨河景观空间。

三廊： 健康运动景观廊、生态休闲景观廊和自然防护景观廊。A 区结合滨河绿道形成健康运动景观廊道， B 区结合街头公园

打造生态休闲景观廊道。

多点：均衡布局公园节点。结合园区用地潜力空间，织补园区公共绿地节点，为园区居民提供休闲空间，提升园区景观品

质。

(三)公园绿地规划

经开区内公园绿地均属于居住区公园，具体分为社区公园和游园。

1、社区公园

规划保留现状天文公园、用地面积 1.37 公顷；扩建乃岗公园，规划用地面积 1.59 公顷。

经开区社区公园一览表

名称 位置 面积（公顷） 备注

天文公园 污水处理厂以东、河堤路以北 1.37 现状保留

乃岗公园 乃岗路以南、拉青东一路以东 1.59 扩建

2、游园

保留现状拉青公园，面积为 0.59 公顷；规划新建游园 1 处拉贡公园，面积为 0.63 公顷。

经开区游园一览表

名称 位置 面积（公顷） 备注

拉青公园 乃岗路以北、拉青西二路以东 0.59 现状保留

拉贡公园 拉青东四路以南、拉贡大道以西 0.63 规划

各类公园绿化用地面积应不得小于公园陆地面积的 75%，其他用地面积为配套建筑、园路和硬质铺装组成。公园绿地内允许

布置少量商业、雕塑、小品等，但是公园内的总建筑面积（包括覆土建筑）不应超过建筑占地面积的 1.5 倍。



6

(一)对外交通

1、铁路交通

青藏铁路横向穿过经开区 A 区，规划其单侧防护绿地宽度不应小于 20米，B 区临近拉萨铁路货运西站， 直线距离 1.5千米。

2、公路交通

原国道 318 拉贡公路穿经开区而过， 将A 区和 B 区联系起来， 并向东与拉萨老城中心联系。经开区南面紧邻拉萨南外环路，

向西与保税区联系，向东与柳梧新区联系。

(二)道路网络

规划路网结构呈方格网布局，形成“八主九次十三支”的内部路网体系，包括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个等级。

规划城市道路用地 108.47 公顷，占总面积比例为 15.95%；城市道路总长度 40.62 千米，道路网密度为 5.97 千米/平方千

米。

1、主干路

规划形成“五横四纵”的主干路网体系。五横为金珠西路、滨河路、林琼岗路、园区南路、波玛路， 四纵为拉贡公路、林琼

岗路、拉青路、柳东路，规划主干路总长度为 17.50 千米，红线宽度 30-45 米。

2、次干路

规划形成“四横五纵”的次干路网体系。四横为扎西路、昆山路、塔杰路、乃岗路， 五纵为博达路、格桑路、拉青东路、拉

青西一路、拉青西二路。次干路总长度为 11.4 千米，红线宽度 24-40 米。

3、支路

支路用于地块内部交通的细化，规划形成“八横五纵”的支路体系，支路总长度为 11.72 千米，红线宽度 20 米。

(一)开发强度控制

容积率即建设项目地上总建筑面积计算值与建设用地面积的比值。根据各地块用地性质的不同，容积率控制指标有相应差

异。规划结合《拉萨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工业用地采用下限指标控制，其它用地执行上限指标控制。

1、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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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住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2.5 以下；

（2）行政办公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3.0 以下；

（3）教育设施用地：中等专业学院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1.0 以下，基础教育设施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0.9 以下；

（4）医疗卫生设施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1.2 以下；

（5）社会福利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1.5 以下；

（6）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3.0 以下；

（7）商务金融用地：容积率控制在 4.0 以下；

（8）批发市场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5 且不大于 3.0；

（9）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

（10）新型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2 且不大于 3.0；

（11）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 且不大于 3.0；

（12） 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文化活动用地、娱乐用地等）、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公用设施用

地（主要指供水用地、供电用地、消防用地、环卫用地等）的规划控制指标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二)建筑高度控制

建筑高度指建筑物室外地坪至屋顶计算点的高度。本规划依据《拉萨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

地的建筑高度作如下控制:

1、居住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60 米以下；

2、行政办公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24 米以下；

3、教育设施用地：中等专业学院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8 米至 24 米，基础教育设施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8 米以下；

4、医疗卫生设施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18 米至 24 米；

5、社会福利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36 米以下；

6、商业服务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60 米以下；

7、商务金融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60 米以下；

8、批发市场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24 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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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二类工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36 米以下；

10、新型工业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24 米以下；

11、物流仓储用地：建筑高度控制在 24 米以下；

12、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文化活动用地、娱乐用地等）、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主要指供水用地、供电用地、消防用地、环卫用地等）的规划控制指标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三)建筑密度控制

建筑密度指在一定范围内，建筑物的基底面积总和与占用地面积的比例，是反映建设用地经济性的主要指标之一。本规划

依据《拉萨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对规划范围内不同性质用地的建筑密度作如下控制。

1、居住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40%；

2、行政办公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40%；

3、教育设施用地：中等专业学院建筑密度控制在 50-60%，基础教育设施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30%；

4、医疗卫生设施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40%；

5、社会福利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30%；

6、商业服务业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60%；

7、商务金融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60%；

8、批发市场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50%；

9、二类工业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60%；

10、新型工业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30-40%；

11、物流仓储用地：建筑密度控制在 20—60%；

12、其他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文化活动用地、娱乐用地等）、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加油加气站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主要指供水用地、供电用地、消防用地、环卫用地等）的规划控制指标结合方案合理性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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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元划分依据

结合主要交通干道及铁路线等线性空间要素，划分经开区图则管理单元，实现经开区图则单元的有序管理。

(二)地块划分依据

1、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属边界， 以及经开区行政管辖界线； 近期内已落实拍卖的地块应独立划块； 规划予以保留的机关团体、

部队院校及用地相对完整独立的企业事业单位宜独立划块。

2、用地性质宜增加弹性， 以国土空间用地用海分类（试行） 三级类为主、二级类为辅； 独立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市政

公用设施划分至三级类。

3、满足经开区城市“三线”控制等上层次规划要求。

4、地块划分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能满足不同项目的实际需要。

(三)地块编码

为推动经开区的建设，满足规划区统一开发的目标，本规划将区内地块按功能区块、街坊、地块三级进行编号。功能区块

以主导功能为主要划分要素， 将整个规划区分为六个区块， 各区块编号分别为A1、A2、A3、B1、B2、B3 区。每个区块以城市道

路或河道水域等要素划分为若干街坊；地块以用地性质相对单一为原则，综合考虑用地性质的完整性和协调性，与土地权属相

关，便于土地出让等因素。

地块编码原则上按一个独立用地性质的地块为编码单位，即每一个用地编码只代表一个地块， 一种用地性质。用地性质代

表地块土地使用的主导性质。地块编码采用三级编码办法，即“区块编号+街坊编号+地块编号”组成，如“A1-01-01”。

(四)地块划分数量

本规划共划分为 6 个控制单元，21 个基本图则控制单元，共计划分为 278 个地块。其中：经开区 A 区分为 3 个控制单元，

10 个基本图则控制单元，划分为 147 个地块；经开区 B 区分为 3 个控制单元，11 个基本图则控制单元，划分为 131 个地块。

(五)分图图则

地块分图则分为强制性内容图则和引导性内容图则。

强制性内容图则中包括地块面积、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机动车位、出入口方位、建筑后退距离、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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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禁开口地段、配套设施等强制性内容。

引导性内容图则中包括：地块人口、地块建筑面积、地块城市设计引导以及建设要求等非强制性内容。

每张分图图则均包括图纸、控制指标和简要说明三部分。图纸比例一般为 1：2000 至 1：3000， 局部地块较大时， 图纸比例

采用 1：4000 或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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